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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黃瓊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主席報告： 

一、為減輕老師教學負擔，校院共同必修或專業必修課程，本學期起採大班教學

方式；教學助理工讀費請依大班教學工讀時數申請要點於 92.11.25 前提出申

請。 

二、本學期教務處所屬組別更動，新設置研究所教育組，聘請吳嘉俊老師擔任組

長。研究生論文品質之提升，是我們須努力的；謹請各系所（或由院）於本

學期結束前能完成下列各項制訂作業： 

1、「研究生修業指導辦法」--- 辦法中制定系所指導研究生的基本規則，明

訂(1).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人數上限，以避免部份教師超收或低收的現

象。(2).修業指導委員會成員資格、組成時間及任務，並訂定修業指導

委員會應負的責任。 

2、「研究生論文審查及考核委員會實施要點」---協助學生論文品質把關工

作。請各系所擬訂因應系所特性的論文審查標準，提送研教組參考，並

提教務會議審議。 

三、校長指示，今後系所簽請聘任兼任老師時，需提出所開課程內容、綱要進度

等。 

四、為師生安全考量，不論已排定或應課程需要自行安排之校外實習，請老師均

務必依校外實習程序辦理。 
 

貳、工作報告： 

【綜教組】 

一、將畢業生歷年成績單製成光碟，落實資料永續使用與保存。 

二、召開高中生四技申請入學委員會議，請各系備妥審查資料評分標準，於

93.01.02 前送教務處綜教組。 

三、完成本學期學分抵免申請作業。 

四、籌辦四技二專、二技聯合登記分發、推薦甄選、技優保甄相關事宜。 

五、為加強對外宣傳，各系所簡介內容必要時請適時妥為修訂，以備全國技職博

覽會及相關學校索取。 

六、完成教務章則彙編作業，新生每人一冊，並於新生訓練時加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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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置教務處承辦人員主要業務標示牌，以方便學生直接查詢洽談。 

八、製作本校各項招生來源管道及招生業務流程表，將置於教務處網頁供為參考。 

九、教務行政電腦化積極測試修正中，將更有助於教務業務之推展。 

 
【教學組】 

一、為提昇大班教學品質及增進教學績效，已訂定「本校大班教學工讀助理時數

申請要點」。申請表及相關訊息，請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擷取。 

二、九十二學年度新生英聽及電子計算機概論檢測，已分別於九月中旬及十月下

旬辦理完竣，非常感謝各系派員支援監考。 

三、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已於九月底完成統計。 

四、簽報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退學名單 31 人，並通知家長。 

五、期中考成績，敬請各授課老師於本月二十四(一) 08：00 送繳教務處，俾供學

生成績預警。 
 
【進修部報告】 

一、九十三學年度招生人數，二技 4 系 200 人，四技 7 系 350 人，招生資料已分

別送高屏區二、四技聯合登記分發委員會。 

二、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至十一月十二日止，休學人數有 65 人，其中碩

士在職專班 21 人，二技 21 人，四技 23 人。自動退學二技 2 人。現有學生

人數碩專班 613 人，二技 694 人，四技 1293 人，合計 2600 人。 

三、九十二學年度學分抵免之申請，二技有 7 人、四技有 63 人，總計 70 人。 

四、九十二學年度成績單申請人數，二技 862 人、四技 321 人，總計 1183 人。 

五、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有十四個系(所)招收碩士在職專班，其中新增熱農

所(台東專班)及 EMBA 二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報名總人數為 637 人，錄取

人數為 249 人，實際招收 244 人。 

六、本學期研究生論文口試提出申請期間為 11 月 1 日至 30 日止。 

七、目前正辦理九十三學年度二技與四技社工系在職專班招生籌備工作。 

八、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授課時數已完成核計工作。 

九、九十二學年度四技一新生電子計算機概論測驗，測驗班級共七班，人數為 317

人，成績 60 分以上者 13 人，非常感謝各系派員支援監考。 

十、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院訂共同課程已排定，目前正請相關系所安排授

課老師。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開設九十二學年度就業學程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本案於 92.10.01 經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臨時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各就業學程開課課程（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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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系「電腦輔助設計分析就業學程」中，原課程「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一）」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二）」 、 「機車設計與動態分析」
於 92.10.24.報請博大公司變更為「電腦輔助設計」 、 「MATLAB 控制系
統設計（含實習）」。 

決議： 照案通過。 

 

 （表一）             九十二學年度就業學程開課課程表 

計畫連絡人姓名 
就業學程、 

就業模組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謝來安 
(畜產系) 

實驗動物學程 實驗動物學及實習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實習 
實驗動物保健及實習 

黃卓治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模組 食品生物技術產業與經營 
保健食品實習 
生物技術生產技術實習 

羅凱安 
(森林系) 

生態旅遊學程 餐旅管理概論 
生態旅遊與遊憩衝擊 
環境解說 
消費者行為 
溝通技巧 

蘇弘毅 
(生技所) 

生物技術就業模組學程 生物技術 
分子檢測技術及實習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生物資訊學導論 
微生物生物技術及實習 

劉英偉 
(土木系) 

防災學程 地理資訊系統與實習 
土壤沖蝕學與實習 
防災專題演講與專案討論 
實習與現場參訪 

蔡建雄 
(車輛系) 

電腦輔助設計分析就業學
程 

產業界常用 CAE 軟體實習 
電腦輔助設計 
MATLAB 控制系統設計（含實習）
數位電子與邏輯設計(含實習)

張美美 
(應外系) 

幼兒美語教學就業學程 幼兒美語 
幼稚園課程設計 
多媒體英文 
英語演說 
英文辯論 

段兆麟 
(農企系) 

休閒農業就業學程 休閒農場經營 
景觀維護與管理 
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 
農村觀光休閒規劃 
行銷管理 
休閒農業餐飲管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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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農學院、農企管系、社工系九十二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提請  討論。 
說明：一、本案於 92.10.01 經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臨時課程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二、農學院各系所九十二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一覽表(如表二)。 

三、農企管系為辦理休閒農業就業學程，擬新增「休閒農業遊憩管理與解說」
（3 學分、選修）。 

四、社工系為因應開設終身教育學程及行政院相關單位訓練人才之需，擬新增
相關選修課程（如表三）。 

五、檢附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一）。 

 
（表二）   農學院各系所 92 學年度擬新增選修科目一覽表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歸系 備註 

1 微生物生物技術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2 微生物生物技術實習 1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3 醱酵工程學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4 酵素純化與分析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5 酵素純化與分析實習 1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6 蛋白質結構與功能 2 食品系 生物技術學程 

7 食品生物技術產業與經營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8 保健食品實習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9 生物技術生產技術 3 食品系 食品生物技術就業學程 

10 實驗動物學實習 1 獸醫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1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 2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2 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實習 1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3 動物福利 2 畜產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4 實驗動物保健 2 獸醫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15 實驗動物保健實習 1 獸醫系 實驗動物就業學程 
 

 
 

（表三）社工系九十二學年度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 

序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已附摘要 備註 

1 終身教育 2 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終身教育
學程應開設之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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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心理學 2  同上。 

3 原住民社會與文
化 2  因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工作人才訓練之需求。

4 社區健康營造 2  因應行政院衛生署挑戰 2008
年社區營造之人才需求。 

5 生涯發展與輔導 2  培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
輔導個案管理人才。 

6 個案管理 2  同上。 

7 社會工作理論 3  提前開設 92 學年度新必修課
程供舊生選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應外系、野保所、食品系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外系、野保所、食品系擬開設選修科目，請 討論。 

說明：一、應外系擬於二技二下及四技三下，野保所擬於碩一下，分別新增「環境
生態英文讀寫」課程（3 學分），供全校高年級學生與研究生選讀。 

（應外系經 92.10.06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野保
所經 92.11.12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 

     二、食品系擬於碩一下新增「專技英文寫作」課程 2 學分（業經 92.11.11
系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環境生態英文讀寫」之中英文摘要（如附件二）。 
決議：「環境生態英文讀寫」課程名稱修訂為「科技英文閱讀」，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工系、農規系 
案由：社工系、農規系擬提前開設九十二學年度新課程供舊生修讀，請  討論。       

說明：一、社工系為因應四技四學生就業考試及升學考試之需，擬先開設原規劃在
新課程四下之選修課「社會政策分析，3 學分」。 

二、農規系為讓舊生能有更多元化之修讀課程，擬提前開設新課程（如表
四）。 

 

（表四）農村規劃系九十二學年度新制課程提供舊制學生修讀選修科目表 
                大學部----（91、90、89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序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開課班級 備          註 

鄉土語言—台語白話字 2 規四 

工程估價 2 規三 

 

碩士班---（91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班級 備          註 

1 生態工法特論 2 碩二 

2 中國園林藝術特論 2 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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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及都市經濟分析 2 碩二 

4 都市及區域交通計畫特論 3 碩二 

5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特論 3 碩二 

6 環境管理系統特論 2 碩二 

7 公園綠地開發特論 2 碩二 

8 休閒遊憩開發特論 2 碩二 

9 都市及社會學特論 2 碩二 

決議：一、通過社工系「社會政策分析」、農規系大學部「工程估價」、農規系碩
士班「環境管理系統特論」、「公園綠地開發特論」、「休閒遊憩開發
特論」、「都市及社會學特論」於九十二學年度提前開設。 

二、農規系「鄉土語言—台語白話字」課程，請提通識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休保系                 

案由：有關一般體育課程選項及教學案，擬自九十三學年起由「學期選項」改為「學 

年選項」，提請 討論。 

說明：一、本案於九十二年十月廿一日經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目前體育課程教學僅一年級新生需必修；惟為顧及體育課程之多樣化、
運動進階學習、並能維持本校體育教學特色之游泳教學與測驗（50公尺
自由式）。自下學年（九十三學年度）起擬將體育課程由「學期選項」 

改為「學年選項」，新生入學後即進行課程說明與選項作業，項目選定
後不得變更項目；測驗項目並包括運動保健常識、健康體適能測驗、游
泳與其所選項之該項運動術科測驗。 

決議：請休保系在學生選課權利及教學效果間重新考量，提下次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研究所 
案由：擬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增設選修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教師專長與生技所發展特色及增進學生之專業領域知識，擬開授課程規

劃表外之課程。 
二、張誌益老師「天然物化學」（上學期；2學分）、「有機分析」（下學期；2

學分）、「有機光譜學」（下學期；2學分）；陳又嘉老師「瘤胃微生物」（下
學期；2學分）；鄭雪玲老師「高等細胞生物學」（下學期；3學分）、「動
物老化機制之探討」（下學期；2學分）；共六門選修課程。增設課程中英文
摘要（如附件三）。 

三、本案於九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經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研究所 
案由：擬修訂材料工程研究所選修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明: 原先所規劃之選修課程（如附件四）無法滿足學生之需求，為使學生能有較

多選擇之機會及因應潮流趨勢及配合本所發展方向，本所擬修訂新選修課程
科目（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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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生物晶片概論」修正為「生物晶片」，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部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及相關教務章則，提請  討論。 
說明：一、修正條文（如附件六之學則及相關教務章則對照表）。 

   二、本修正案於 92.11.03 經教務處與進修部召集教務相關業務會議討論，
達 

成共識。 
        三、通過後提本校校務會議審議並報部備查。 
  決議：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修正為「所修學分總數除軍訓及生活服務教育外，二年制

及四年制…並得建立預警措施」，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程中心 

案由：本中心擬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生活科技概論」3 學分、「團體活

動設計與實施」2 學分案及「分科教材教法—輔導活動」2 學分專業科目，

請  討論。 

說明：一、本課程為配合教育部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擬擔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及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教育部規定必選之核心領域課程。 

        二、分科教材教法—輔導活動 2 學分課程，為擔任綜合活動領域教師之必備

課程。 

        三、上述課程奉教育部 92 年 1 月 17 日台師(三)0920007787 號函核定在案。 

決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技職教育研究所 

案由：本所擬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結構方程模式」2 學分之專業選修科

目案，請  討論。 

說明：其為量化研究中重要的統計方法,尤其在處理社會與教育問題時成效最佳,因

此建議技職所列入量化研究的選修課程。. 

決議：待課程內容充分規劃好後提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伍、主席結論： 

一、 本次會議訂定課程異動原則： 

1、 必修課程三年修訂一次。 

2、 專業選修課程每學年得變更一次；但成立未滿三年之系所，為因應課程需
要可於每學期彈性調整。 

3、 通識課程每學期由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決定。 

    二、請進修部於週六安排必修課程，以避免週六時段選修課程因學生不選而無法
開設之困擾。 

 

陸、散會： 


